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学字“2018”84 号 

关于开展2018 年“聚光灯”年度人物评选工作的
通  知 

 
各学院，相关部门： 

为深入挖掘和宣传表彰我校学生先进典型，充分发挥先进

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在全校营造促进学生勇于拼搏、追求卓

越的良好氛围，经研究，学校决定举办 2018 年‚武汉传媒学院

‘聚光灯’年度人物颁奖盛典‛活动。现将有关评选工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评选活动安排 

（一）报名时间 

2018 年 11 月 15日至 2018 年 11月 22 日。 

（二）参评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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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注册在籍学生均可以个人或团队名义申报参评。 

（三）参评条件 

1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无受到学校纪律处分尚未解除的

情况，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代表学校参加省级及以上学科专业竞赛或国家级行业

协会重要专业比赛，并取得突出成绩； 

（2）在相关理论研究或科技创新中获得重要突破，并经权

威机构认可； 

（3）在社会公益、自主创业、自立自强、校园文化建设等

方面表现突出，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； 

（4）其它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或为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 

2.参评学生事迹统计自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底。 

（四）评选流程 

1.学生登陆学校官网（http://www.whmc.edu.cn/）下载

《2018 年‚聚光灯‛年度人物报名表》，按如下要求填写： 

（1）参评理由：简明扼要、事迹突出，所列荣誉须为最能

反映个人参评实力的内容（不超过 3 项），字数限 500字以内。 

（2）个性展示：用一组词或一句话反映个人兴趣、爱好、

特长等特征。 

（3）推荐单位意见：学院推荐的盖学院公章，相关学生组

织（团队）推荐的须盖相关部门公章。 

2.学生整理支撑材料，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获奖证书或荣誉证明材料复印件； 

（2）能够全面反映个人或团队先进事迹、所获奖项和精神



 

风貌的综合材料（形式不限）。 

3.学生将报名表和支撑材料一同交到所在学院，各学院初

评并确定重点推荐人选后，将《2018 年‚聚光灯‛年度人物报

名表》、支撑材料和《2018 年‚聚光灯‛年度人物申报信息汇

总表》提交至学工处。原则上，各学院推荐人选不超过本院学

生总数的 1%。 

4.学校初评 20 名候选人，最后由校内外专家共同评选出

10 名获奖者(可空缺)。 

（五）表彰奖励 

评选结束后，学校将于 12 月 20 日在凤凰演艺厅举行颁奖

盛典，现场揭晓 10 名获奖者名单，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、奖

杯和奖金 1000元。 

二、注意事项 

各单位须于 11月 20 日 16：00前将全部报名材料集中报送

至学工处，同时将报名表和汇总表电子版打包发送至学工处指

定邮箱，邮件标题统一为：××单位 2018年‚聚光灯‛推荐材

料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正确认识活动的目的和意义，在本单位范

围内做好全员发动，广泛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，认真做好报名

组织工作，推荐最佳人选参加评选，并组织如实填写报名表，

按要求提交有关材料。 

（二）各学院要成立以党政领导为组长，教学、学工骨干

教师为成员的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工作小组，制订宣传方案，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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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关注活动动态并及时推广，对学生报名材料严格把关，并指

导参选学生在材料组织上做到亮点突出、特色鲜明。 

（三）参选学生在申报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弄虚作假行为，

一经发现，取消评选资格，并不予增补，同时追究相关单位和

个人的责任。 

（四）学工处（校团委）要协调党委宣传部、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，设计学院、电影与电视学院、人文与艺术学院、播

音主持艺术学院等单位，共同做好评选活动的宣传推广和颁奖

盛典的筹备工作，各学院要积极配合、保障活动宣传片的拍摄

及其它相关工作按时进行。 

 

联 系 人：王晓悦 

联系电话：027-81979082 

邮箱地址：whucxg@qq.com 

 

附件： 

1.2018 年‚聚光灯‛年度人物报名表 

2.2018 年‚聚光灯‛年度人物申报信息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传媒学院 

 2018年 11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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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汉传媒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15日印发           

mailto:2279802050@qq.com

